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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 肃 省 教 育 厅  
甘教职成函„2021‟6号 

甘肃省教育厅关于申报 2021 年职业院校 
英语教学改革课题研究项目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教育局，各高等职业院校，各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深化职业院校外语教

学改革，创新教学模式，提高外语教师教学和科研水平，提

高外语教学质量，省教育厅经研究决定开展 2021 年职业院

校外语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工作，现将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项目研究范围 

项目研究范围涵盖职业院校英语教育政策、教育理论、

教学管理、教学理念、教学方法、教材建设、慕课、微课、

教学评测、自主学习、教师发展等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1.“一带一路”发展战略与职业教育研究 

2.工匠精神与英语类职业人才培养研究 

3.甘肃省职业院校英语教学政策研究 

4.省内外职业院校英语教学对比研究 

5.英语教学管理改革及创新研究 

6.英语课程体系建设和发展研究 

7.英语精品课程、特色课程建设研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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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网络化教学手段和方法在英语教学中的实效性研究 

9.英语教材建设研究 

10.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研究 

11.职业院校生源多样化背景下的英语教学应对策略  

12.职业院校英语教学评估手段与评估体系建设研究  

13.中高职英语教学衔接问题的研究 

二、申报对象 

甘肃省职业院校凡具有副高职称的外语教师均可申报，

不具有副高职称的须由同研究领域两名副高或以上职称人

员推荐方可申报。 

三、申报办法 

1.项目采取公开申报和单位择优推荐相结合的方式，各

校申报的项目总数不得超过 2项。 

2.课题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课题，且不能作为课

题组成员参与其他课题的申请。每个课题的研究成员一般不

超过 5人（不含课题负责人）。 

3.课题的研究周期一般不超过两年。 

4.已立项的历年教育厅教改课题尚未结项的，不能作为

负责人申报新的课题。 

5.项目成果形式包括：学术论文、学术著作、教学录像、

教材（纸质教材或电子教材）等。 

6.获准立项的《甘肃省 2021 年职业院校外语教学改革

研究项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立项申请书》”）视为具有约束

力的合同文本，课题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间要遵守相关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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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，履行约定义务，按期完成研究任务，研究期间不得擅自

更改研究方向。 

7.课题经费应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用于课题

研究，专款专用，合理开支，不得挪作他用。 

8.申报重点课题的课题组，除了上述有关要求外，还必

须承诺能够做到所在学校提供至少 1:1 的配套经费支持。 

四、课题经费 

1.立项课题分为重点课题、一般课题和自筹经费课题三

类。重点课题的资助经费为 5000 元，一般课题的资助经费

为 3000 元。 

2.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的经费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

资助，在课题评审立项后一次性拨付至课题负责人所在院校

单位账户。课题负责人所在院校收到课题经费后，应开具正

规发票给外教社。 

3.自筹经费课题由课题负责人所在院校提供支持或由

课题负责人自行解决。 

五、时间安排 

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各学校完成项目申报推荐工作。 

2021 年 8 月 15 日前专家组评审确定立项项目和类别。 

2022 年 7 月 31 日前提交项目结题报告和研究成果。经

专家评审后，给以结题结项。 

六、立项程序 

甘肃省教育厅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共同成立专家组，

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进行统筹，并组织立项评审和成果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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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。 

1、申报及审批立项：项目申请者填写立项《申请书》

一式两份，经省教育厅审核盖章后，纸质材料寄送至上海外

语教育出版社（邮寄地址：上海市虹口区大连西路 558 号，

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310，张慧，18616816267） 

2、评审组将对项目组成员构成、选题、研究创新性、

研究方法、研究步骤、相关项目成果、前期研究基础、内容

充实度以及结题预期成果进行严格把关，不符合立项要求的

项目不进入正式评审。评审结果最终报省教育厅审核后予以

公布。 

3、申请人所在单位对申报的项目进行认真的评审和推

荐，要给予配套经费，对项目研究过程进行管理，保证项目

实施。不得出现“旧瓶新装”等学术不端的行为，一经查处，

将取消学校申报后续项目的资格。 

4、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有任何重要变更均请提交《变更

审批表》。 

5、成果验收时需提交由省教育厅签署意见并盖章的《结

项鉴定表》一式两份、研究报告一份、阶段性研究成果一份，

纸质材料寄送至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。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

社进行初审，通过初审的项目，由专家组负责终审工作。对

初审和终审不能通过鉴定结题的课题，可暂缓结题，待提交

相应成果、完善材料、符合条件通过鉴定后再办理结题手续。 

七、联系人 

省教育厅职成处     邸  韬 



 

 - 5 - 

电话：0931-8885299 

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 张  慧 

电话：18616816267 

 

附件：1.2021 年职业院校外语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 

请书 

      2.2021 年职业院校外语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项 

鉴定表 

      3.2021 年职业院校外语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变更 

审批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甘肃省教育厅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5 日 
 

 

 

 


